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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5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

■ 积极推进国家地表水监测事权上收，7月底前将基本完成水质自动站建设

■ 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布设完成了38880个点位

■ 我国海洋微塑料污染总体上处于中低水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广播电台：近日有研究认为，北冰
洋冰块内含过量微塑料，可能破坏海洋生态。请问生态环境部
如何看待海洋微塑料问题？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具体内
容是什么？

刘友宾：谢谢。海洋微塑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
一个新环境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我们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开展海洋微塑料监测评价试点。从 2016 年开始，我
国已经组织开展了海洋微塑料的试点监测，初步掌握了我国重
点海洋海域和海洋生物体内的微塑料污染情况。监测表明，与
全球其他海域已开展的微塑料调查的情况相比，我国海洋微塑
料污染总体上处于中低水平，与地中海中西部和日本濑户内海
等海域处于同一数量级。

二是开展了海洋微塑料的专项研究。2016 年“海洋微塑
料监测和生态环境效益评估研究”纳入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海洋环境安全保障”专项。2017 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成立了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研究中心，着力开展海洋垃圾和微
塑料的污染防治相关技术、方法和管理对策研究。

三是积极参与海洋微塑料防治的国际合作交流。在中日
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框架下，双方成立了海洋垃圾合作专家对
话平台，开展海洋微塑料监测及环境影响等领域的合作研究。
参与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专题研讨和合
作机制。

再过几天，就要到六五环境日了。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
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号召全社会共同行动保护我们的
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美丽家园。海洋是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护好我们的“海蓝蓝”。

■ 通过实施采测分离和水质自动站建设，实现了监测与考核利益方完全脱钩

澎湃新闻：刚才刘司长提到了全面了解环境质量状况，一
方面是强调了数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环境监测的
布点问题。以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国家地表水水站建设为例，
如何保证水站建设的科学性？因为将来涉及到一个责任的归
属问题，您给具体介绍一下。

刘志全：谢谢，为了深化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地表
水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客观，2017 年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地
表水监测事权上收工作，2017 年 10 月起全面推行采测分离模
式开展监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 8 家第三方采样公司在
全国进行采样，另外，在全国选择 300 多家监测能力较强的分
析测站来承担实验室分析任务。这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取得
了显著成效。

在推进地表水考核断面采测分离工作的同时，我们全面推
动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今年 7 月底前要基本完成 2050 个水质
自动站建设任务，目前正在推进自动站站房建设、装修，包括仪
器设备购置以及运维交接等工作。您提到关于监测断面布设
问题，应该说断面的确定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服务于
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需要，客观、真实反映我国水环境质量状
况和变化趋势，具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代表性。“十三五”国控断面范围涵盖全国主要河流干
流及重要一级、二级支流，兼顾重点区域三级、四级支流，同时
包括重点湖泊、水库。断面布设要有空间代表性，能真实反映
所在水系和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状况。

二是连续性。在生态环境部“十二五”布设的972个国控断面
和地方已有监测断面基础上，增加到2050个国控断面。增设断面
优先考虑跨界断面，比如跨国界断面，包括中俄、中哈、中越等国界

河流。还包括省界、市界断面，以及入河口、入海口断面等。
三是多功能性。既要用于对地方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考

核、排名，也要用于开展深入的趋势分析研究工作。目前这些
监测断面位置已确定了，原则上不做变动。部分地方由于断
流、实施治污工程等特殊情况，提出断面位置调整申请。我们
有一系列专门的断面调整规范性文件，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组织专家进行踏勘、论证，经反复审核后，才能对少数断面
位置进行适当调整。

关于如何保证水质自动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问题，一是
在监测机制上，一方面，通过实施采测分离和水质自动站建设，
实现了国家考核、国家监测，实现了监测与考核利益方完全脱
钩，最大程度避免行政干预的可能。另一方面，实施第三方运
维，与空气站运维管理模式类似，通过统一委托第三方机构负
责水质自动站运维工作，由 13 家第三方公司负责全国 2050 个
水质自动站运维，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二是加强对运维公司的监督、考核和管理。我部建立了远
程监控与实地抽查相结合、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经
费支付与运维考核相结合的监督考核机制，以及运维不善退出
机制，加强对运维公司的管理，确保运维质量和数据质量。

三是建立和完善水质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制定了一系列
标准和规范，用于规范水样采集、自动分析、质量控制、运维操
作等过程。

四是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零容忍，一旦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最后，我们将及时向社会发布水质自动监测信息，水质自动
站是每4小时出一个数，我们正在组织人员研发手机APP软件，今
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很方便地查阅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信息。

■ 进一步优化地下水监测点位布局，构建全国统一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

南方都市报：我们注意到，部分地区氮磷污染已经上
升为导致水污染的重要原因。在今年的环境状况公报中
有没有总磷、总氮的指标？下一步如何解决氮磷污染问
题？还有一个关于水质监测的，我们关注到在公报当中，
地 下 水 评 价 结 果 水 质 的 较 差 级 和 极 差 级 超 过 六 成 ，比
2016 年数字有所增长，请问一下原因是什么？能否就这
个指标做一些分析？

刘志全：谢谢你的提问，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按照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部每月组织对全国地
表水环境质量开展监测工作。监测数据表明，2017 年全
国 1940 个评价、考核、排名断面中，Ⅰ类～Ⅲ类水质比例
为 67.9%，同比提高了 0.1 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 8.3%，
同比降低了 0.3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总磷的浓度同比下
降 11.5%，超标断面比例为 19.1%，超过化学需氧量、氨氮，
成为影响全国地表水水质的主要污染物。全国重点湖库
总氮平均浓度是 1.31毫克/立方米，同比上升了 4%。

为解决氮磷污染突出问题，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以
下工作：

一是加强全国地表水氮磷监测。为深化环境监测体
制机制改革，确保地表水监测数据真实、客观、准确，2017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国家地表水监测事权上收工
作，2017 年 10 月起全面推行采测分离模式，2018 年 7 月底
前将基本完成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水质自动站基本指标

为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根据不同流域
污染特点，适当增加特征污染物监测。总磷、总氮将作为
基本指标进行监测和评价，全面反映全国地表水总磷、总
氮污染状况及变化情况，为地表水污染防治提供支撑。

二是加强氮磷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提升入河排污口氮
磷自动监测能力，建立健全入河排污口和污染源水质监测
和信息公开制度。

三是推进重点流域、近岸海域治理，全面推进固定污
染源氮磷达标排放，以重点行业企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氮磷排放达标为突破口，加强执法。另
外，新建项目严格控制氮磷新增排放。

四是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加强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这是第
一个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请王业耀副站长做一个说明。

王业耀：我把地下水监测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
绍。按照本次机构改革前的职责分工，原环境保护部主要
负责饮用水水源地中的地下水水质监测，原国土资源部和
水利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地下水
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方式污
染。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按照机构改革的最新要求，统
一规划监测网络、统一标准规范、统一监测方法和统一评
价方法，构建一套业务化运行体系，对我国地下水环境开
展系统全面的监测并统一发布结果。

上接二版

光明网：北京市最近公布的环境状况公报首次加入土
壤监测内容，为什么在 2017 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
没有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相关内容，下一步有何计划？

刘志全：谢谢你的提问，我也是近两天注意到了北京
市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里面有土壤环境监测的数据。北
京的土壤点位是国控土壤监测点位里面的一部分，北京的
工作是做在了前面，所以他们先行把土壤国控点位监测数
据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和发布。

按照“土十条”的有关要求，生态环境部已经初步建成
了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布设完成了 38880 个点位，每 5 年
监测一次。“十三五”全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将在 2020 年
完成，届时将收集、汇总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等结果和信息，
按程序报批后，适时向社会公开。在土壤环境监测方面，
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制定并印发了《“十三五”土壤环境监测总体方
案》。这个方案明确了土壤环境监测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
务，主要内容包括建成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理顺生态环
境系统内纵向联动和部门间横向协同的机制，完善土壤环
境监测管理方法体系，加强土壤环境监测人才队伍、信息

化水平和科技创新的能力。
二是初步建成了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全面开展土壤

环境例行监测工作。国家网基本实现对所有土壤类型、县
域和主要农产品产地全覆盖。2017 年我们组织开展了土
壤环境例行监测工作，已完成了 13611 个历史基础监测点
位的采样工作和部分样品的测试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样品
分析、数据整理，下一步我们将适时向社会发布。

三是生态环境部目前正在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这
是我部土 壤 司 在 牵 头 开 展 的 一 项 工 作 ，目 前 正 在 按 照
总体方案和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全面开展详查。目前已
完 成 农 用 地 详 查 布 点 55 万 多 个 、采 样 54 万 多 份 ，计 划
2018 年底完成农用地详查的样品采集分析工作。整个
详查工作计划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届时会按照程序向
社会公开。

四是加快完善土壤环境监测标准规范体系。生态环
境部即将发布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同时
加快土壤环境监测标准规范的制修订工作。到 2020 年底
之前，我们要完成 45 项土壤方法标准制修订任务和 20 多
项新型特异性污染物分析方法，开发土壤基体标准样品和
分析校准标准样品等。

■“回头看”既延续了原来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实践

新华社：昨天，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黑龙江省
开展“回头看”，意味着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正
式启动。请问此次“回头看”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刘友宾：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已全面启动，6 个督察组将陆续进驻河北、
河南，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云南
等 10 省（自治区）开展督察“回头看”工作。昨天，中央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已进驻黑龙江省开展工作。

这次“回头看”跟中央环保督察一脉相承，既延续了原
来中央环保督察工作积累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有一
些新的探索和实践。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这 6 个督察组要完成对 10 个省
（自治区）的督察，采取了“一托一”或者“一托二”的方式开
展督察，有的督察组要到两个省开展督察工作。除了全面

督察工作之外，专门针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7 个标志
性战役和有关重点工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步统筹
安排一个专项督察。专项督察和整个督察统一实施、统一
报告反馈，但是对相关的问题线索进行分开移交移送。

第二，在督察的内容上，重点督察主要盯住督察整改
不力，特别是整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重
点检查列入整改方案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查处整改
情况，重点督察人民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的情
况，以及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严肃责任追究的有关情况。

第三，时间安排上，这次“回头看”进驻期间，省级层面
督察只安排 5 天时间，其他的时间都要进一步下沉督察，
现场核实问题是否得到整改。

有关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展情况，我们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 我国O3污染以轻度为主，未发生严重污染，更没有出现“爆表”情况

人民日报：关于空气质量，最近生态环境部发布前 4
个月空气质量，部分地区有所恶化。我想问一下，相对于
去年秋冬季，不少地区公众对空气质量感官改变了很多，
是不是强化督查力度有所减弱？另外关于臭氧污染，公报
里 面 2017 年 74 城 市 臭 氧 作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天 数 占 到 了
43.1%。我想问一下针对臭氧污染，生态环境部会有一些
措施吗？

刘志全：谢谢，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今年 1 月~4
月空气质量。近期生态环境部向社会发布了 1 月~4 月份
空气质量情况：全国 338 个城市 1 月~4 月，总体上看全国
空气质量同比仍呈改善趋势，但从单月情况看，部分地区
空气质量同比确实有所下降。2018年1月~4月，338个城市
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6.7%，同比提高 0.9 个百分点；PM2.5平
均 浓 度 为 52μg/m3，同 比 下 降 7.1% 。 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89μg/m3，同比下降 2.2%。京津冀 PM2.5是 69μg/m3，同比
下降18.8%，北京是59μg/m3，同比下降22.4%。长三角PM2.5

是 55μg/m3，同比上升 1.9%，珠三角 PM2.5是 41μg/m3，同比
持平。所以全国 338 个城市总体来看，1 月~4 月份和 2017
年比是呈改善的态势，这是总体情况。

但是 3 月份、4 月份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有所下降，如你
刚才所提的那样，从单月情况看，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同比
确实有所下降。如 3 月份，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优良天数
比例为 50.5%，同比下降 15.8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80μg/m3，同比上升 27.0%；其中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46.7%，同比下降 14.6%，PM2.5 平均浓度为 88μg/m3，同比
上升 39.7%。4 月份，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
为 58.0%，同比下降 13.7%，PM10平均浓度为 122μg/m3，同
比上升 1.7%；其中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56.7%，同比下
降 16.6%，PM10平均浓度为 116μg/m3，同比上升 11.5%。

生态环境部组织大气污染防治联合攻关中心对部分
地区空气质量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是污染排放量大是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以煤
为主的能源结构、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公路运输
为主的交通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决定了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排放强度依然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4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0%，东部地
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8.4%。工业活动增强使得二氧化硫、
烟尘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增加；同时各类
建筑施工活动普遍增多，扬尘排放明显增多，进一步提高
了 PM10的浓度。

二是不利气象条件是直接原因。气象研究表明，4
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南北温差小，静稳天气
显著增加，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气象条件不利于
大气污染物的扩散，部分区域和城市 PM2.5 和 PM10 平均浓
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升高。

三是沙尘天气频发导致大气粗颗粒物超标天数增
加。受我国西部、西北部及蒙古国部分地区近年来降水减
少、草地超载过牧等影响，4 月沙尘天气频发，浮尘和扬沙
使部分区域和城市 PM10 浓度同比明显上升，导致优良天
数减少、污染天数增加。以京津冀地区为例，4 月份共发
生 4 次沙尘天气，影响天数近 10 天，分别是 4 月 2 日~3 日，
4 月 9 日~10 日，4 月 16 日~19 日，4 月 28 日~29 日，由于有近
1/3 时间受到沙尘的影响，所以浮尘和扬尘使部分地区和
城市 PM10浓度同比明显上升，导致优良天数减少、污染的
天数在增加，和大家的感受也是一样的。

应该说，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距离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目标差距仍然很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重道
远，仍需付出艰辛努力。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臭氧的问题。臭氧监测结果表明：

2017 年，全国 338 个城市环境空气 O3 平均浓度为 149μg/m3，
同比上升 8.0%，较 2015 年上升 11.2%。2015 年~2017 年，338 个
城市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比分别为 16.9%、22.5%、
33.4%，呈逐年上升状态。2018 年 1 月~4 月，338 个城市 O3平均
浓度分别为 86μg/m3、104μg/m3、134μg/m3、157μg/m3，呈逐
月升高趋势。74 个城市 2013 年~2017 年 O3 平均浓度分别为
139μg/m3、145μg/m3、150μg/m3、154μg/m3、167μg/m3，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比分别为 10.5%、16.6%、24.9%、
30.8%、43.1%，呈逐年上升状态。我国 O3 污染呈现连片式、区
域性污染特征，主要集中在辽宁中南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
角、武汉城市群、陕西关中地区，以及成渝、珠三角区域。

我们对当前 O3 污染形势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标准
上，与 WHO的第一到第三阶段过渡值衔接；在污染程度上，我国
O3污染以轻度为主，未发生严重污染，更没有出现“爆表”情况。

当前 O3 污染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一是前体物 NOx 和
VOCs 排放量大，尤其是 VOCs 排放来源多、分散，尚未得到有
效控制；二是高温、强光照天气；三是 O3性质活跃、生成机理复
杂，NOx 和 VOCs 减排过程中也可能因比例问题导致 O3 浓度

上升；四是长期以来全球和区域 O3浓度背景值持续上升。
O3污染控制措施：从发达国家 O3污染治理经验看，只要持

续推进 NOx 和 VOCs减排，长期来看O3浓度将逐渐下降，短期来
看O3浓度可能受天气、前体物浓度比例等因素影响出现较大波动。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 O3 污染的治理和管控。一是加快
推进光化学监测网建设，在重点区域、重点城市开展 VOCs例
行监测，加强工业园区和重点污染源的VOCs排放的监督性监测，
摸清O3的来源和主要影响因素，为O3污染治理提供决策支撑。

二是扎实推进 O3污染和 PM2.5污染的协同治理。
三是着力强化 NOx 和 VOCs 排放重点行业、领域的治理，

尤其是补齐 VOCs治理短板。现在正在加快步伐，加大治理的
力度，特别是 VOCs治理量大面广，不仅仅是工业排放，还有生
活的排放，包括装修涂料、餐饮等都有 VOCs排放，所以它是量
大面广，治理起来需要一个过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加强臭氧的宣传教育和科普工作非常
重要。总体上看，臭氧总体情况是可控的，臭氧污染的特点是局
地的、短时的，臭氧污染时间相对集中，也为公众避免污染危害提供
了条件。希望媒体在这方面多给我们做一些宣传工作。

新京报：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地下水监测的。地下水监
测整合一张网，我们想问地下水监测整合的是国土部门、水利
部门的吗？还有没有其他部门的地下水监测站点？公报显示
地下水监测无论是国土还是水利部门，它的较差和极差加起来
达到了近七成左右，是否说明我国地下水环境有一个恶化趋
势？我注意到公报显示：“较差”和“差”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西部、甘肃中西部、西藏西部和新疆大部这些地区，与我们的
印象不太一样，请解释一下原因。

王业耀：我国国土、水利、生态环境部门均组织开展地下水
监测工作，各部门侧重点、监测方法和技术规范有所不同，监测
评价结果不具备可比性。国土部门以地下水含水系统为单元，
以潜水为主的浅层地下水和承压水为主的中深层地下水为对
象；水利部门以流域为单元，地下水监测井主要分布在松辽平
原、黄淮海平原、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江汉平原重点区
域，监测对象以易受地表或土壤水污染下渗影响的浅层地下水
为主；生态环境部门重点针对集中式地下水水源开展水质监测。

从三部门监测结果来看，近年来我国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
稳定。从水利部门监测结果来看，2017 年水利部门 2145 个地
下水测站中，水质优良、良好及较好的比例较 2016 年同比略有
上升（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较差和极差的比例同比略有下
降。从生态环境部门监测结果来看，2017 年生态环境部门开
展监测的 334 个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中，水质达标比例为
85.1%，同比提高 0.1 个百分点。从国土部门监测结果来看，
2017 年国土部门监测的 5100 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优良级、
良好级、较好级的比例同比降低 6.5个百分点，较差级和极差级
比例同比上升 6.5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监测点位数量有所
变化，2017 年国土部门共监测 5100 个地下水监测点，2016 年为
6124 个，由于参与监测统计的地下水点位数量不同，统计结果
有所变化。总体来看，根据原国土和水利部门地下水监测结
果，地下水水质仍然较差，其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一是地下水
监测分为浅层地下水和中深层地下水，水利部门监测的浅层地
下水，基本涵盖了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大、污染较重的地区，
浅层地下水容易受农业面源和地表水污染的影响。二是部分
地下水监测点水质受地质等天然背景值影响，如总硬度、铁、锰
等指标超标。

刘志全：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地下水监测评价均执行
《地下水质量标准》，但监测过程比较复杂，通过打井采集水样，
点位布局要有代表性。同时要统一监测标准方法和技术规范，
明确测试对象和目的。目的不同，监测要求也不一样。

按照本次机构改革要求，下一步我部将统一负责全国包括
地下水水质在内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我部将协调有关部门结
合地下水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工作需求，进一步优化地下水监
测点位布局，构建全国统一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按照统
一的监测和评价技术规范，统一组织开展全国地下水水质监
测，统一发布信息，为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可靠支撑。

王业耀：关于生态那个问题我简单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
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然生态系统，也
就包括土地的利用类型、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这个主要是利用
卫星遥感和地面站相结合开展监测，这主要是对自然生态系统
进行评价。

另一部分是环境质量评价，包括对水、大气还有土壤等的
监测评价，最后综合形成一个评价结果叫 EI，这是一个综合生
态评价指数。如果环境质量不是很理想的话，这个指数也不会
很高。目前根据我们评价结果，刚才记者也提到，内蒙古自治
区西部、甘肃中西部、西藏自治区西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
部这些地区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相对比较差，这些区域这么多年
评价一直比较靠后。目前我们正在进一步优化这个体系，特别
是现在整个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纳入生态环境部，下一步我
们对自然生态监测部分要提高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
建立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更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体系。
我们评价的结果层次更明显一点，与大家的感受就会更一致一
点，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刘志全：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评价是按照我部 2015 年发布
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开展的，植被覆盖度、生物丰
度、水网密度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由于西部地区干旱少雨、
植被覆盖率低、物种较少，生态系统脆弱，因此评价结果相对
较差。

刘友宾：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